
心
叮
斜
政
報
道
寸
典
通
訊
…

李
總
統
巡
現
王I司于
雄
市

老

人、
兒
三呈己已1 

用品

手。
服

務
中

Jb 

也同É1 

，r吾、令之笠一官祉，

為3

李
總
統
登
輝
先
生
風
塵
僕
僕
，
輕
車
簡
從
，
蒞
抵
高
雄
市
巡
靚
各
項
市
政
建
設
，
首

先
在
市
府
大
瞪
堂
聽
取
吳
敦
義
市
長
的
簡
報
後
，
隨
即
由
吳
敦
義
市
長
、
蘇
女
單
局
長
等

陪
同
，
於
上
午
九
時
四
十
分
抵
達
見
童
福
利
服
務
中
心
，
當
李
總
統
抵
達
該
中
心
門
口
時

，
就
看
到

一
筆
天
真
、
活
潑
、
叮
愛
的
小
朋
友
正
在
門
口
的
遊
樂
場
所
玩
耍
。
李
總
統
立

刻
展
開
慈
祥
的
笑
容
說
:
「
各
位
小
朋
友
!
大
家
好
!
」
小
朋
友
也
立
即
展
開
歡
呼

.. 

「

總
統
爺
爺
好
!
」
。

李
總
統
一
行
抵
達
該
中
心
後
，
即
由
該
中
心
主
任
蔡
素
芬
引
導
，
巡
說
參
觀
各
項
見

童
遊
樂
設
施
、
科
學
館
及
天
丈
憂
，
看
到
小
朋
友
都
在
聚
精
會
神
的
玩
耍
，
李
總
統
慈
祥

的
笑
容
一
直
都
掛
在
臉
上
，
並
指
示
吳
敦
義
市
長
要
好
好
照
顧
我
們
這
些
未
來
的
國
家
主

人
翁
，
有
關
該
中
心
缺
失
部
份
，
應
立
即
加
強
整
修
，
並
注
重
兒
童
安
全
。
稍
後
李
總
統

叉
轉
往
就
近
的
九
如
托
兒
所
和
華
國
幼
稚
園
巡
棍
，
會
分
別
接
受
女
童
張
思
堂
、
高
如
潔

的
獻
花
致
敬
。

當
李
總
統
蒞
抵
高
雄
市
老
人
活
動
中
心
視
聽
室
時
，
君
到
四
百
多
位
老
人
正
在
演
唱

卡
拉
O
K

，
李
總
統
立
即
說
:
「
大
家
好
1
.

設
輝
向
各
位
拜
個
早
年
，
祝
福
各
位
洋
洋
得

意
，
身
體
更
健
康
。
」
稍
後
聞
自
前
市
長
楊
金
虎
的
媳
婦
楊
陳
受
惠
向
李
登
輝
總
統
獻
唱

一
首
臺
語
歌
曲
，
李
總
統
也
坐
在
觀
眾
席
欣
賞
，
並
一
直
拍
手
隨
和
。
同
時
巡
觀
了
該
中

心
老
人
聯
誼
服
務
室
等
各
項
服
務
設
施
，
尤
其
對
該
中
心
托
老
服
務
極
表
滿
意
。

本

社

尹j

啟

事

本

摘
者
言.. 

內
政
部
提
報
「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綱
要
」
於
入
十
年
三
月
十
四
日
經
行
政
院

院
會
通
過
時
，
適
逢
本
期
季
刊
文
稿
排
印
之
中
，
本
刊
內
文
仍
以
「
舊
綱

領
」
做
為
探
討
，
敬
希
各
界
學
者
、
同
仁
見
諒
。

徵
稿
啟
事
.. 

本
中
心
出
版
之
「
社
區
發
展
季
刊
」
為
研
究
社
區
發
展
，
社
會
福
利
之

專
業
性
刊
物
，
各
期
均
針
對
特
定
主
題
作
深
入
課
討
。

.
本
刊
第
五
十
四
期
中
心
議
題
為
「
科
際
組
合
與
一
幅
烈
網
路
」
'
定
入
十
年
五

月
十
日
截
稿
，
六
月
底
出
版
。

.
本
列
第
五
十
五
期
中
心
議
題
為
「
老
人
福
利
新
境
城
」
'
定
入
十
年
入
月
十

日
截
稿
，
九
月
底
出
版
。

本
刊
第
五
十
六
期
中
心
議
題
為
「
社
會
發
展
與
璟
境
保
護
」
定
八
十
年
十
一

月
十
日
截
稿
十
二
月
底
出
版

﹒
除
特
殊
輔
件
外
「
專
論
」
、
「
譯
者
」
、
「
論
著
」
文
稿
，
字
數
以
三
千
字
至
一

萬
字
為
宜
。

﹒
「
社
政
報
導
與
通
訊
」

'
報
導
社
會
福
利
活
動
及
社
會
福
利
有
關
之
福
利
、

衛
生
、
教
育
之
方
案
、
措
施
之
介
紹
，
字
數
以
短
篇
為
笠
，
如
有
附
照
片
更

佳
。

﹒
來
稿
請
用
標
準
稿
紙
書
寫
，
並
註
明
其
實
姓
名
、
最
近
職
銜
、
通
訊
地
址
。

.
路
稿
時
請
加
註
大
作
篇
名
之
英
譯
及
本
人
價
用
之
英
女
姓
名
。

﹒
文
精
經
發
表
，
版
權
屬
本
刊
，
如
未
採
用
，
當
將
稿
件
退
還
。

﹒
來
稿
請
寄
臺
北
市
羅
斯
一
幅
路
四
段
一
六
二
號
六
盤
。
「
社
旺
發
展
季
刊
」
社

收
，
如
知
曉
其
他
好
友
對
本
期
主
題
有
興
趣
或
專
長
者
，
亦
請
為
代
為
邀
約

。
倘
有
鞏
詢
指
教
，
請
電
洽
三
四
一
l

七
四
入
四
研
究
組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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